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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新 一 轮 改 革 的 突 破 口 

刘树成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我 国新一轮 改革 怎样选择 总体 突破 口的 问题 。首先 回顾 了 3O 

多年来，在前 4轮改革中，是怎样选择和确定突破口的。分析表明，前 4轮改革突破 口的 

确定 ，均基 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对改革所处阶段的把握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 出， 

当前新一轮 改革应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作为突破 口，这是基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新认识 

和对改革所处新阶段 的把握 。最后 ，本文以我 国现 实生活 中的一个 突出问题——假 冒伪 

劣产品屡禁不止、食品安全犯 罪层 出不穷为例 ，进一步做 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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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当前，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中，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 口或重点任务是什么?① 对此，社 

会上有各种不 同意见 ，归纳起来有如下 7种 ： 

其一，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为突破口。 

其二，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为突破 口。 

其三，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其四，以打破垄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突破口。 

其五，以反腐败为突破口。 

其六，以推进城镇化为突破 口。 

其七，以保护资源环境为突破口。 

以上不同意见，各有道理，也都很重要，但显得有些碎片化，有的是单项改革任务，有的相对来 

说是局部性的改革任务，均不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难以作为统领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 

突破口或重点任务。 

为了选好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或重点任务，明确选择的内在逻辑，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 3O 

多年来，在前 4轮改革中，是怎样确定突破口或重点任务的。前4轮改革是以4个直接与经济体制 

改革有关的中共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总起来看，前 4轮改革的突破 口或重点任务的确定，均基于 

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对改革所处阶段的把握 。 

① 当然，“突破口”的含义可有大有小 可以是指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突破口，也可以是指其中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 

突破口。本文讨论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突破口，也可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重点任务，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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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四轮改革是怎样确定突破 口的 

第一轮改革，即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决定开展的改革，是以农村改革作为 

突破口或重点任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之间的矛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出发，果断地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明确提出，实现现 

代化就是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2，第 4页)。在这次全会之前， 

1978年 9月，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 

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 

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1994，第 128页)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要 

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 

一 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就要对原有的、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进行改革。在当时，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十分薄弱，首先要把农业生产尽快搞上去，同时农村 

经济管理体制又是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部分，是改革易于突破的环节。这样，农村改革成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始阶段的突破口或重点任务。 

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此为标 

志展开的第二轮改革，是以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突破口或重点任务的。该《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 

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 

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6，第 5O页)改革经济体制就是在坚持 

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 

和方面。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更加坚定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改革在农村成功之后，就进入了向 

城市全面推进的阶段。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主导力量。城市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对于经济发展全局是一个关键问题。这样， 

增强企业活力成为全面推进改革阶段的突破口或重点任务。 

1993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以此为标志展开的第三轮改革，是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作为突 

破口或重点任务的。在这次全会之前，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革命是解放生 

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 

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 

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1993，第 370页)这就进一步明确 

了改革不仅是发展生产力，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对 

原有体制进行零敲碎打、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这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 

和对改革的性质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依据这些新的认识，在确定了 

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到 2O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6，第 520页)。这样，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成为加快改革 

步伐阶段的突破口或重点任务。 

2003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以此为标志展开的第四轮改革，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突破El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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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任务的。该《决定》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 

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但目前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巩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2005，第 464~465页)。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之后，对新体制的进 
一 步完善成为深化改革阶段的突破口或重点任务。 

综上所述，在过去 3O多年的 4轮改革中，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不断明 

确和深化。在此基础上 ，随着改革每一阶段的推进 ，改革突破 口或重点任务 的选择也在不断升级 。 

但总起来说，对改革的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的理解，主要是指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 

扩大，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 

三、第五轮改革突破口的选择 

当前的第五轮改革，应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作为突破口或重点任务。这是基于对社会基本矛 

盾的新认识和对改革所处新阶段 的把握 。 

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 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到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过去 30多年的改革 

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主要是指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扩大，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那 

么，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已经改变为不仅是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适度扩大，而且更重要 

的是促进生产力在质上的提高，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也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推 

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 

“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要比“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更困难、更复杂、更艰巨。 

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主要是通过改革，扫除权力过于集中的原有体制的束缚，发挥市场经 

济的活力，就可以做到。当然，这也并不容易。而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不仅要通过改革继 

续扫除原有体制的束缚，而且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初步完善之后，通过改革构 

建起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正如邓小平 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高 

瞻远瞩指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 

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1993，第 372页)而在一整套制度保 

障体系中，最定型化、最有权威、最有效力的，就是法律制度保障体系。这也就是要求市场经济向 

着更高的发育和成熟程度升级。 

市场经济本身虽具有活力，但不能 自动地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三 

个属性和两重作用。三个属性是：(1)经营活动的自主性。市场主体的地位和权益界定清晰，拥有 

独立于政府行政权力之外的自主财产权、自主经营权、自主决策权。(2)经营环境的竞争性。市场 

主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平等相处、等价交换、公平交易，通过竞争和技术进步，实现优胜劣汰。 

(3)经营目的的趋利性。市场主体自负盈亏，其经营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获取利润，有利可图。 

市场经济的这三个属性 ，使市场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积极作用，可以发挥市场 

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发挥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发挥市场主体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从而 

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是消极作用，市场主体在拥有 自主权 

和处于市场竞争环境下，出于赢利的内在动机，有可能做出违反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他人利益或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诸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破坏资源环境、进行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偷税漏 

税、滋生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扩大贫富差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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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这就要保障市场 

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权益，保障正常的市场竞争，保障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收益，从而在更大程度、 

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有效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这 

就要约束市场主体履行法定的责任和义务，约束市场主体遵守市场竞争规则，约束市场主体维护 

他人正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要为追逐利润而做出违法行为。但要做到这两个方面，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靠市场机制本身，靠政府的行政权力，靠一般的政策规定，靠普通的道德教育，都难以 

奏效，而必须靠一整套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法律制度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即以 

法律形式将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定型化，将市场竞争规则定型化，将市场运行秩序定型化， 

可避免行政干预的随意性和一些政策 的易变性。权威性是指 ，法律规定为全社会所接受、所遵循 ， 

具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强制 

性，即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予以追究，依法给予惩处。如果说行政权力是原有计划经济得以存在和 

发展的最高保障，那么法律制度则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保障。所以人们常说：“市场 

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由此，第五轮改革应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作为突破口或重点任务，这是在当前新条件下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以更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本身成熟程度升级的内在要求， 

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 ，以法律规范方式有效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内在要求 。 

四、怎样展开改革 

新一轮改革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作为突破口或重点任务，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加强 

法律制度建设可以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 

各方面，以及其中的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的改革都能够以加强自身工作范围内 

的法律制度建设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或重点任务。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容是：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所指出的，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习近平，2012)。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首先要对 自 

身是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进行大检查、大总结、大梳理。“无法可 

依”的，要按轻重缓急，拿出加强立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有法可依”的，要梳理出如何进一 

步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样按轻重缓急，拿出加强执法、司法的路线图和时间 

表。所谓“按轻重缓急”，即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最突出的矛盾，针对市场经济升级中最主要 

的难点，针对人民群众中最关切的问题。 

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El或重点任务，就要求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工作的能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良好法治环境。早在 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确实要搞法制，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遵守法制。以 

后，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之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 

了以后 ，坚决按法律办事(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第 527～528页)。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评论国家宪法时曾说，它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 

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或重点任务，就要深人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让法律制度深入人心，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新局面。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当形成了一整套健全的、为全体公民所遵从的法律制度的时候，才能算得上 

成熟的民族、成熟的国家。我们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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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的分析 

现以我国现实牛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层出不穷 

等市场经济秩序n 题为例，进一步说明新一轮改革应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作为突破口或重点任务。 

目前，在我国，假冒伪劣产品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涉及众多方面的全局性问题。 

一 者 ，直接影响到生产力 以更高的质 量发展 。提高生产力 的发展质量 ，首先重要的是提 高产 

品的质量。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体现在产品质量的提高 

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假冒伪劣产品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提高生产力发展质量、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 

二者，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危及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假冒 

伪劣产品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广大民众反响强烈、深恶痛绝的问题。广大民众对一些重要的 

国产 品失去 了信任 ，也严重影响到国家 的信誉和声誉 ，影响到国产品的正常生产和经营，影响到消 

费需求的扩大。 

三者，涉及到反腐败问题。假冒伪劣产品、有问题的食品药品之所以能够生产出来，能够上市 

销售，且屡禁不止，总是与官商勾结、厂商串通、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有着密切关系。打击假冒伪 

劣产品，严惩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领域。 

四者，关系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能否有效解决假 

冒伪劣产品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对政府执行力、公信力的重要考验，是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否收到成效的一个重要检验。 

五者 ，关系到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驱动问题 。一项科技 创新 ，往往需要付 出人、财 、物和 

时间等重大成本。而假 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 ，严重侵扰 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损害了创新者的利益 ， 

影响到创新者的积极性 。 

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层出不穷等市场经济秩序问题的严重存在，最根 

本的原因是 ，对其打击和严惩没有制度 化、法制化。这反映 了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刚刚初 

步建立和初步完善，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还很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些问题尚“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无法可依”是指，有些问题尚未列入法律，属于 

法律缺失、法律盲点。“有法难依”是指，有些问题虽然已经列入了法律，但由于规定的不够明确和 

细化，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仍难以处理。特别是一些新型疑难案件，犯罪方式不断翻新，犯罪 

手段更加隐蔽，犯罪认定的难度越来越大。比如，当前较为突出的食品非法添加问题。最近刚刚 

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才首次明确规定了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法律适用标准。该 司法解释将“掺入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非法添加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工 

食用油等，确定为按刑法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和处罚。同时，对食品非法添 

加行为，由原来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两个环节，细化为“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实 

现了对食品加工、流通等整个链条的全程覆盖。 

第二，违法成本太低 ，法律没有震 慑力 。在相关法律中，对一些违法行为 的惩罚力度不够 ，不 

足以起到法律的警示和震慑作用。比如，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修正案草案》，其中有一条款引起了热烈讨论。该条款规定，经营者有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 

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的欺诈行为，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受害人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两倍以下的民事赔偿。对此，与会专家指出，仅仅规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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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下的民事赔偿”，完全不是惩处明知故犯者 ，而是 明确地告诉违法者不用承担多大 的法律责 

任。有专家指出，在有的国家，类似的民事赔偿是上不封顶的，如在美国，造成健康损害的药品，就 

算不是故意的，赔偿金额也可以达到几亿美元。特别是针对我国目前食品药品领域的乱象，更需 

要用重典来惩罚 。此外 ，该草案还新增 了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条款 ，规定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 

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与会专家指出，在垃圾短信泛滥的今天，新增这一条款非常必要，但是如果 

消费者不同意，而还是收到了这类信息，又该怎么办，草案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规定。而如果不明确 

处罚措施，这个条款就只是一个概念，很难实际落实(殷泓、王逸吟，2013)。实践表明，在维护市场 

经济秩序中，如果没有让违法经营者付出高昂代价的法律惩罚机制，就谈不上有效地保障和引导 

守法经营者的正当经营，就谈不上有效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 ，政府监管不力 、执法不严。有几种情况 ：一是有关部 门的监管职责不清，或多头分管，或无 

人监管；二是有的玩忽职守，行政不作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包庇纵容；三是“运动 

式”“游击式”的监管，一阵风过后 ，一切照旧，反而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四是行政问责制度不健全，随 

意性较大，缺乏问责的法律实体规定和法律程序规定；五是无力监管，有关部门用于监管的人力、物 

力、财力远远不足，往往力不从心。实践表明，要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既需要日益严密的立法， 

更需要强有力的执法。如果制定了再严的法律，而没有执法的鼎力实施，法律的效果也将落空。 

第四，尚未形成社会组织监督、行业 自律监督、媒体舆论监督和人民大众监督共同发挥作用的 

全方位的社会监督体系。每年一次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堪称是消费者“最痛快”的 

节日。这一天，对消费者痛恨的一些违法行为“大火力”地集中曝光，可谓作用不小。但群众也调 

侃地说：“3·15举国打假，3·16恢复 El常。”这说明，群众期盼着“3·15”常态化。只有营造全方 

位的社会监督体系，才能建立起维护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长效机制。 

以上情况说明，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使市场经济秩序纳入法制轨道。扩展开来，就是 

通过新一轮改革，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都纳入法制轨道，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法 

制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使市场经济向着更高的发育和成 

熟程度升级，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恩格斯在其晚年，对市场经济不同成熟程度的发展，曾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 

描述。恩格斯把市场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当时波兰犹太人为代表的“欧洲商业 

发展最低阶段”；第二个阶段，以当时德国汉堡或柏林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中级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 

以当时英国曼彻斯特为代表的高级“大市场”阶段。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其 

市场经济具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基础。恩格斯分析说 ，“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 

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猥琐的骗人伎俩，可以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普遍使 

用，可是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那些狡猾手段就失灵了。”而处于中级阶段的德国商人，采用的 

则是一套“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和花招”。比如，“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蹩脚 

货送去”。这些手腕和花招在德国“被看作生意场上的智慧顶峰”，但是，一到英国“大市场”，不仅会失 

灵，而且“已经不合算了”。因为在英国“大市场”，“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 

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恩格斯，1892，第 

366页)恩格斯的这一段描述，今天结合中国情况读来，仍极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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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issue regarding how to choose the overall breakthrough 

point of China’s new round of reform．Firstly，this paper looks back on how to choose and determin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past four rounds of reform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and more．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eterminations of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previous four rounds of reform were all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tage where the reform 

was in．On that basis，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 the current new round of reform ，we should take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which is based on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new stage where the reform 

is in．Finally，this paper makes a further analysis，taking a prominent problem as an illustration in 

China’s reality-- rampant fake commodities and inferior goods and endless crimes in food safety． 

Keywords：Breakthrough Point of Reform，Market Economy，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s，Fighting 

Against Fake Commodities and Inferior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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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revenue，central region has the poorest fiscal revenue condition due to its large population．Central— 

local transfer indeed plays an equalization effect which increased from 8．7 in 1997 to 29．1 in 

2010．On this basis，the paper uses sub—sample decomposition method and factor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decompose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on full—covered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 and finds that 

approximately 48 of the differences are from regional differences，while 29 come from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and 24 are from overlapping differences．The annual relative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of 

business tax is 1．38，meaning that business tax is a factor for expand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on fiscal 

revenue per capita．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of general transfer is also greater than 1， 

indicating the weak equalization effect to regional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 

Keywords：Local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Gini Coefficient，Relative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责任编辑：如 白 

11 


